
關 於 「租赁契約解約規定之 

合蕙性」之裁定

BVerfGE 84, 197-203【次承租人保護案】 

聯邦勞動法院第一庭1991.6.11.裁定 

---- 1 BvR 538/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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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本案事實

n 本件憲法訴願有理由

1. 平等原則之違反

2. 承租人之解約保護

3. 轉租契約和與具營業性質之中間承租人簽訂之 

租賃契約

4. 向具營業性質之中間承租人承租房屋之次承租 

人亦享有解約保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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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要旨

拒絕給予知悉所有權關係，而向具營業性質的中間 

承租人而非直接向房屋所有權人承租房屋之次承租人以 

社會租賃法上之解約保護，係違反基本法第三條第一項 

之規定。

裁判主文

1. 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二曰Biickeburg地方法院之判 

決—— 1 S 2 5 9 / 8 9 _侵害憲法訴願人基本法第三條第一 

項之基本權利。該判決應予廢棄。原案發回地方法院。

2. 下薩克森邦必須賠償憲法訴訟人必要之費用。

理 由

本件憲法訴訟所涉及之問題爲，承租人若非向所有 

權人而係向具營業性質之中間承租人承租房屋時，其在 

解除租賃契約時究竟享有何種保護。

I 本案事實

1.憲法訴願人向一家建設公司承租房屋，該公司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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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其營業範圍內向在地方法院上訴之上訴人，即房屋所 

有櫂人，承租房屋。房屋所有權人向建設公司主張解除 

契約，此項行爲同時亦解除了憲法訴願人與建設公司所 

締結之租賃契約。

在緊接而來的搬遷法律爭訟中，簡易法院駁回對於 

憲法訴願人所提起之訴訟。其有權主張承租人之保護； 

相對於憲法訴願人而言，並不存在可以合法化解除契約 

之理由。

在上訴程序中，地方法院卻判決憲法訴願人必須搬 

遷 。身爲次承租人，其僅在與建設公司簽訂租賃契約時 

，並不知悉建設公司並非房屋之所有權人下，始得享有 

民法第五百六十四條之二及五百五十六條之一之承租人 

保護。在本案，次承租人已被告知此事實，因此所有權 

人依民法第五百三十六條第三項所主張之搬遷請求並非 

櫂利濫用。

2. 訴訟人提出憲法訴願，其主張因爲向具營業性質 

之中間承租人承租房屋而無法享有承租人保護乃是侵害 

到許多基本法之規定。

3. 下薩克森邦之法務部則傾向認爲，基本法第三條 

第一項受到侵害，而上訴人（所有權人）則爲該受指摘 

之判決辯護"

n 本件憲法訴訟有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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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訴訟有理由。地方法院之判決侵害到憲法訴願 

人基本法第三條第一項之基本權利，蓋其在無充分合理

理由下，拒絕給予憲法訴願人社會租賃法上之解約保護
0

1. 一般之平等原則受到侵害，若規範相對人中之一 

群人相對於其他規範相對人受到不同之差別待遇，而在 

兩群人中所出現之差異，並不足合法化此項差別待遇時

( BVerfGE 55,72/88; 81，228/236 ) 。此種對基本權利之 

侵害並非僅限於由立法者爲之。當法院於解釋法律規定 

或填補法律漏洞時，導致立法者所禁止之差別待遇，則 

亦是侵害到基本權利（比較 ， BVerfGE 58, 369/374)。 
依此標準，賦予知悉所有權關係，向具營業性質之中間 

承租人承租房屋之次承租人較不利之地位，乃是無法合 

理化的。

2. 直接向所有權人—— 無第三人介入—— 承租房屋 

之承租人，在租賃關係解除時，享有法定的承租人保護 

。除無附期限解約之情形外（比較民法第五百五十三條 

'第五百五十四條及第五百五十四條之一） ，出租人僅 

在租賃關係之結束有合理利益時，始得解除契約（民法 

第五百六十四條之二）。承租人得對解除契約提出異議 

並在特定條件下，使租賃關係繼續存在（民法第五百五 

十六條之一以下）。此項保護承租人之法律規定乃是房 

屋財產權具社會義務之具體化結果。其乃是考量大部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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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人民無可避免地必須租賃房屋且住屋乃是承租人生活 

中心之事實，因此住屋之變更，一般而言對承租人除造 

成重大的費用負擔外，亦會帶來個人、家庭及社會領域 

之妨害（比較 ， BVerfGE 68, 361/370; 79, 292/302 ) 。爲 

儘可能提供有效之保護，此項解約保護之規定乃是強制 

規定，其不得以不利承租人之方式加以改變（民法第五 

百五十六條之一第七項及五百六十四條之二第六項）。

3.並非自所有權人，而係向具營業性質之中間承租 

人承租房屋之次承租人，相對於中間承租人享有相同之 

保護；具營業性質之中間承租人亦僅得在民法第五百六 

十四條之二規定之條件下，始得行使正常之解約權。在 

此情形，承租人得主張民法第五百五十六條之一以下之 

規定。

相對於所有權人，依聯邦最高法院之判決 （ BGHZ 
84, 90 ) ，即地方法院在受指摘判決中所採取之看法，在 

本案例，承租人並不享有相同之保護。其與具營業性質 

之中間承租人所簽訂之契約被定性爲轉租契約。因此往 

所有權人與轉租人之租賃關係消滅後，所有權人自得依 

民法第五百五十六條第三項之規定，要求以承租人搬遷 

。其結果不但使得利用該房屋之次承租人較直接向所有 

權人承租之承租人享有較少之保護，且對於次承租人不 

喪失住所之保護亦遠落於典型地向轉租人承租部分其使 

用之房屋空間的次承租人。在典型的案例中，次承租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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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得到間接之保護，蓋所有權人僅在遵守解約保護之 

規定下，才能結束其與轉租人間之契約關係，且轉租人 

亦得主張社會條款。但在所有權人與具營業性質之中間 

承租人間所簽訂之契約關係並不適用房屋解約保護之規 

定 （比較，BGHZ94, 〗l/14f f. ) 。此乃是保護承租人的 

一個漏洞。若承租人本身不得向所有權人主張解約保護 

時 ，則立法者欲透過此項規定保護守約承租人之目的， 

在有具營業性質之中間承租人介入之情形下，將無法達 

成 ，若所有權人結束主要的租赁關係而得向使用房屋之 

次承租人要求搬遷"

在制定社會條款及解約保護規定時，立法者並未預 

見具營業性質之中間承租人介入之情形（比較BGHZ 84 
,90/97)。因此法院試圖以下列方式保護承租人：承租人 

在簽訂租賃契約時，若不知其出租人非爲房屋所有權人 

，則其對於真正房屋所有權人之搬遷請求，得主張其爲 

權利濫用來加以對抗（特別在1982.4.21. BGHZ 84/90ff, 
) 。惟此項保護與立法者賦予房屋租賃人之解約保護並 

非具有同等之價值。一方面，知悉其房屋並非直接向所 

有權人承租之次承租人，常常無法聯想到其對於所有權 

人無法主張解約保護（就此，1991.3.20. BGHZ， WM 199 

1，S.902[904])。另一方面立法者並非將解約保護之適 

用與否取決於承租人是否能預見契約結束之可能性，而 

係甚至排除了得以合意方式來排除承租人保護之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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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少數法律規定以承租人之認識爲依歸之案例（比較， 

民法第五百六十四條之二第七項第四及第五款），對於 

承租人保護之限制，是有特別實質之理由：認識（知悉 

) 之要求，在此應是保護承租人免受不可期待的偏離解 

約保護之不利益。

4.在具營業性質中間承租人介入之案件中，並無法 

找出得以合法化次# ：租人地位遭受重大不利益之理由。

基於自己居住需要而向中間承租人承租房屋之承租 

人與直接向所有權人承租房屋之承租人所需之保護，應 

是相同的。並無任何理由足以認爲，某方較不依賴房屋 

，因此較不會受到住所變更之妨害。契約當事人間之利 

益情況亦與典型的轉租關係不相同。在轉租之情形，次 

承租人與轉租人間，基本上有較緊密之關係，因爲轉租 

人本身亦利用該房屋且次承租人僅在所有權人與轉租人 

間所存在的租賃關係範圍內享有房屋之利用。相反地， 

此處所涉及之案例乃是次承租人自轉租人承租全部之房 

屋 ，而該轉租人本身並未或並未欲利用該房屋，其乃基 

於憲法上繼續轉租之目的而向所有權人承租房屋。

在此類案件中，得合法化縮減具社會性質之承租人 

保護的所有權人重大利益並不存在D與典型的轉租關係 

不同，轉租原則上是以轉租人之利益而存在，而營業性 

質之仲介轉租，乃是所有權人基於本身利益所選擇的一 

種契約方式。所有權人建造或取得房屋之目的在於使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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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在房屋市場內能夠出租出去，因此其知悉，中間承租 

人會將房屋租給次承租人作爲房屋使用且知悉相對於次 

承租人必受到有關保護承租人法律規定之拘束。此項房 

屋之使用符合所有權人之意志，且一般而言亦符合其利 

益 。自立法者於租賃法中將所有參與者值得保護之利益 

導入公正之衡平及適當關係之任務來看（比 較 ， 

BVerfGE68,361[368])，並無法找到任何實質理由給予 

將房屋租賃給具營業性質之中間承租人的所有權人較佳 

的法律地位（比較BGHZ84,90[981])。
自所有權人與使用房屋之承租人間缺少直接契約關 

係所產生法律技術上之困難亦無法合理化減縮承租人之 

保護。法律技術上或法律釋義學上之困難是否得合理化 

對承租人實質上重大不利益之結果，在此並毋須討論。 

無論如何在此並不可預見，利用傳統之解釋及填補漏洞 

之方法無法達成承租人相同受到保護之結果。專業法院 

如何來考慮此類次承租人憲法上平等待遇之要求，則非 

由聯邦憲法法院加以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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